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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意 . 总则 ， ，飞 \二、 丁' ‘, ， 第'八条 符有本规定第主条的民用航空缕的所
第二章国籍登记证 有:人或使用人应向民航局申请该航空器的《民用航空
第三章 国籍和登记标志 I 器国籍登记证》。
第四章 附则 、... .....、 第九条 申请人须向民航局提交一份按规定格式

第一章 总 则 - J ' - L 填写的完整震实的《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申请书》
〈见附件一丁，并出示下列证明原件并提供副本 z

第-条 本规定依据国务院..:.....ju)\..:七年五月四日 、 注....:..)申请λ的合法凭证;

发布，六周一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利用民用航空器 〈二) 航空器所有权证明 2负售账单、交接证明或
适航管理条例》制定L 、 . ，，'平 转让证明 J .:.气 污

郭二条 、 凡在，中华人民某和国领域内飞行的任何(三) 航空器使用权证明:租赁协议或承租合同;
民用航空器必须具有规定的国籍标志利登捍标志，并 〈四1 在其他国家未登记或已注销登记的证明.
携带登记证件. 一 、 第+条 民航局收到按第九条规定提交的申请
第三条民用航空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必 书和有关证明文件，经审查符合规定的，应即为该航空

须具备下列条件之-: 、 榕在《中国民用航空器登记簿》上予以壁记，并颁发《民
〈一〉 该民用航空锋的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属于 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H见附件二) . ， λ 

国家机关、国营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+一条 f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3应放置在航
公民依法组成的团体和组织. 、 空器内显著的位置，以备检查.

〈二〉 该民用航空器所有权属于中华人属共和国也 第十二条 《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》自颁发之日
公r民o . .;. .~ ~ ... 飞 " , 起长期有效，直至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持证‘人应及时

1三L 法律另有规定的再用航空器. 飞 之，\'~ . : 将书面申请连同ca;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)(除证明不

，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(以下简称民航局〉代表 能交回夕阳，提交民航局t办理诠销或变更登记的手续。
国家管理民用航空楞的国籍和登记，设置《中国民用航 (-) 持证人书面申请取消登记 1" :,' 

主器登记得)，自民航局航空黯远航司负景具体实施 . 之〈二L 航空器所有权或使用.扭已转移，所有人或
第五条凡符舍第三条规定的民用航空榕在民航 使用人变更地址s

局登记后'即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固籍

和国法律管辖利:烧既护. 川 γ 乒气、"'， (四)头: 航宝器退出使用或报废 f'
第六条 ; 民用航空怨不得具有双重国籍，. 赤注销 〈王〉 ‘ 航空器失踪并停止寻找. ',' " . 

在中华A民共和国登记的民用航空器，在给国所作的 第十三百挺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用航空-
登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予承认i在外国登记的民用航 、 着岳出口，持证人除将;<<民用航空着督国籍登记证》交回民
空器只有在证实撞销了在外国的登记后，才能在中华 航局外，还需费面说明该航空椿出口所至的国家名称
人民共和国登记. 啕 • 和提交有关销售或转让证明.民航局根据持证人的耍 ，

第七条 '在民用航空祷所有权的任何诉讼中，国 求，可向进臼该航空器的国家出具航空器已注销登记

籍登记不能作为I航空器所有权的证据。 的证明。



其距前后缘的距离应相等.

(四汪 国籍和登记标志中的字母必须用正体大

写，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都不加装饰.每个字必须用实线

构成，其颜色应与背底颜色成鲜明对照.
.第十八条 国籍和登记标志要用漆喷涂在航空

器上或用其他保证同样持久性的方法附着在航空器

土.第二十?条规定的临时登记标志可用易于去除的
材料附着在航空器上.

第十九集 民用航空器外袤的国籍和登记标志应
经常保持完整清晰.

， 任何人不得在民用航空襟上喷涂、粘贻混淆国籍

和登记标志的图案、标记或符号。 . . '
第二+.条 向中国境外出I 口民用航空器的制造

厂，可在出口航空器的外表显示该航空器进口国所要
求的标志.该航空着苦必须按规定程序，获得批准，并符

合第二卡一条的规定，方可在规定日期内作试验和表
演飞行或向国外作交付转杨飞行o ( :. I 

第二十一条 · 未申请取得《民用航空器国籍登垣
证》的民用航空帮在下列情况时，其所有Ä或使用λ应
向民航局申请临时登记标志 z

(一〉 用手，试验和表演毛行， :
〈二〉 为交付或出口的调机'飞行，
(三〉 民航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况。
具有临时登记标志的民用航空锦不得运输人员和

货物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。

，、 第四章飞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.
第二+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民航局

一丸八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民航办字第 97号通知中的
和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H发柑创E中国民用航空机
务工程条例》第四章中的4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颁发
程序和管理规则》同时废止γ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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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+四条 ' <<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》不得涂改‘

伪造或转让.
K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》丢失或残缺时，持证λ

应按本规定第九条的要求并附书面说明材料向民航局

申请补发或更换《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儿
第+五条 申请人应按规定向民航局1缴纳民用

航空器登记手续费.

民用航空规章

第三章国籍和登记标志

第+六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
器，必须在其外表标明按本章规定的国籍和登记标
志

国籍和登记标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标志一一
拉丁字母B和垂记标志一一数个阿拉伯数字或者阿拉
伯数字后缀拉丁字母组成。在国籍标志B 与登记标志
，(阿拉伯数字)之间有一短连接线.

第十击条 在民用航空穗外表绘制国籍和登记
标志的位置、字体及大小，必须符合下列规定s

〈一〉 固定翼航空器的国籍和登记标志，喷涂在
机翼和尾翼之间的机身两侧或垂直尾翼两侧(如系多

垂直尾翼，则应在两外侧)，和有机冀的上表面、左机翼
的下袤面. 与 γ 

旋翼航空器喷涂在尾梁两侧或垂直尾翼两侧。
-飞艇喷涂在有水平安定面上表面、左水平安定面

下表面和垂直安定面下半部两侧.

载入气球喷涂在该气球水平最大圆周沿直径方向
对称两个部位上. 叫

(二〉 喷涂在机翼上的每个字的高不得小于 50

厘米.啧涂在机身、垂直尾翼、尾梁及飞艇、气球上的字

不得小子 30厘米.字的宽度。宰除外〉应是字高的三

分之二，笔划的宽度为字高的六分之一.每两个字的闽

南宽度不小于字宽的四分之 ， • 
〈三〉 民用航空器两侧标志的位置和大小应对

称，机翼或水平安定面上字母和数字的顶端应向前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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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民用航空器保留项目

控制的暂行规定
(1988 年 6 月 18 日氏航局发口988J198 号文批准〉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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